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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标 文 件
采   购   人：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采购代理机构：陕西希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日        期：二〇二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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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理化所2026年试剂耗材采购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西安市浐灞生态区金桥二路2566号浐灞金融城A座12层获取招标文件，并于 2026 年4月11日 09 时 30 分（北京时间）前提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SXXDDL-【2026】022
项目名称：理化所2026年试剂耗材采购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461,870.00元
采购需求：
合同包 1(理化所2026年试剂耗材采购):

合同包预算金额：461,870.00元
合同包最高限价：461,870.00 元
	品目号
	品目名称
	采购标的
	数量（单 位）
	技术规格、参 数及要求
	品目预算
(元)

	1-1
	其他非病人用诊断检验、实验用试剂
	理化所2026年试剂耗材采购
	1(批)
	详见采购文件
	461,870.00


本合同包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完成交付。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合同包1(理化所2026年试剂耗材采购)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如下:

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及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合同包1(理化所2026年试剂耗材采购)特定资格要求如下:

3.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合格有效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参与的提供其身份证明。
    3.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24年度或2025年度经审计完整的财务审计报告（包括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及其附注）；或开标日期前六个月内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或《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担保函。（以上三种形式的资料提供任何一种即可）。
    3.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3.4、税收缴纳证明：提供2025年4月至今已缴纳至少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款的相关凭据（时间以税款所属日期为准），凭据应有税务机关或代收机关的公章或业务专用章。依法免税或无须缴纳税款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3.5、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提供2025年4月至今已缴存的至少一个月的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单位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6、参会人员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直接参加投标，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
3.7、信用记录查询：参加本项目的潜在投标人须无不良信用记录，将通过以下系统或平台对拟参加本项目投标人的信用记录进行查询：（1）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2）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3.8、利害关系及关联关系：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3.9、非联合体参加投标：提供非联合体承诺。
    3.10、特定资质：投标人必须具备《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6年4月21 日至2026年4月27日，每天上午09：00：00至12：00：00，下午 14：00：00 至 17：00：00（北京时间）
途径：西安市浐灞生态区金桥二路2566号浐灞金融城A座12层
方式：现场获取
售价：500 元（人民币）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6年 5月11日 09 时 30 分 00 秒  （北京时间）

提交投标文件地点：西安市浐灞生态区金桥二路2566号浐灞金融城A座13层会议室
开标地点：西安市浐灞生态区金桥二路2566号浐灞金融城A座13层会议室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获取招标文件时请携带单位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现场领取，谢绝邮寄。

2、账户信息：

户    名：陕西希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账    号：61001905400052501896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西安友谊东路支行

注：以上账户为文件费及代理服务费专用账户，投标人缴纳相关费用须公对公转账（备注：SXXDDL-【2026】022文件费）。

3、投标人开具发票时，须将转账凭证、投标人名称、税号、发票类型（专票/普票）、项目名称及金额发送至3384015519@qq.com。
4、请投标人按照陕西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投标人注册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的要求，通过陕西省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shaanxi.gov.cn/）注册登记加入陕西省政府采购投标人库。

5、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2）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3）《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4）《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财库[2004]185号）；（5）《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6）《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7）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9）《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 号）；（10）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11）如有最新颁布的政府采购政策，按最新的文件执行。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建东街 3 号
联系方式：029-82476605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陕西希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浐灞生态区金桥二路2566号浐灞金融城A座12层
联系方式：029-88092915、15353708657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郭佳佳、张重虎、曹静、罗雪绒
电话：029-88092915、15353708657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说明和要求

	1
	采购人
	采购人名称：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建东街 3 号

联系人：丁主任

联系方式：029-82476605

	2
	采购代理机构
	采购代理机构：陕西希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西安市浐灞生态区金桥二路2566号浐灞金融城A座12层

联   系   人：郭佳佳、张重虎、曹静、罗雪绒

电        话：029-88092915、15353708657

	3
	监督管理机构
	同级财政监管部门

	5
	项目编号
	SXXDDL-【2026】022

	6
	资金性质
	财政资金

	7
	预算总金额
	461,870.00元

	8
	项目用途
	其他非病人用诊断检验、实验用试剂

	9
	采购内容和要求
	理化所2026年试剂耗材采购，详细参数见第三章采购需求及商务要求。

	10
	投标人
	响应招标并且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资格条件的投标人。

	11
	投标人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合同包 1(理化所2026年试剂耗材采购)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如下:

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及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合同包 1(理化所2026年试剂耗材采购)特定资格要求如下:

3.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合格有效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参与的提供其身份证明。
3.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24年度或2025年度经审计完整的财务审计报告（包括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及其附注）；或开标日期前六个月内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或《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担保函。（以上三种形式的资料提供任何一种即可）。
3.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3.4、税收缴纳证明：提供2025年4月至今已缴纳至少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款的相关凭据（时间以税款所属日期为准），凭据应有税务机关或代收机关的公章或业务专用章。依法免税或无须缴纳税款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3.5、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提供2025年4月至今已缴存的至少一个月的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单位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6、参会人员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直接参加投标，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

3.7、信用记录查询：参加本项目的潜在投标人须无不良信用记录，将通过以下系统或平台对拟参加本项目投标人的信用记录进行查询：（1）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2）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3.8、利害关系及关联关系：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3.9、非联合体参加投标：提供非联合体承诺。
3.10、特定资质：投标人必须具备《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12
	供货期、质保期、质量要求、供货地点
	供 货 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完成交付。

质 保 期：自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30天。

质量要求：满足国家及产品使用地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及甲方的采购标准，若上述标准不一致，以更严格和更高的标准为准。

供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13
	现场勘查、标前答疑会
	不组织。投标人认为有必要可自行勘查，并承担所有费用及风险。

	14
	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提出质疑的时间
	投标人认为招标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在收到招标文件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逾期提出的视为无效，因此带来的一切不利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15
	构成招标文件的其他文件
	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书及有关补充通知为招标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

	16
	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1、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2026年 5月11日 09 时 30 分 00 秒
2、开标时间：2026年 5月11日 09 时 30 分 00 秒
3、投标、开标地点：西安市浐灞生态区金桥二路2566号浐灞金融城A座13层会议室

	17
	投标有效期
	自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起90日历日

	18
	投标担保
	本项目不要求投标担保。

	19
	备选投标方案

和报价
	不接受备选投标方案和多个报价。

	20
	盖章签字
	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必须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由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21
	投标文件份数
	投标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电子文件（U盘）二份。纸质投标文件均须A4纸打印，分别各自装订成册并编制目录和页码。

	22
	投标文件装订及封装要求
	1）装订要求：胶装，不允许活页装订。

2）包封要求：

（1）投标文件正本单独包封；

（2）投标文件副本单独包封；

（3）电子文件单独包封。

标袋上应写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投标人名称及“正本”、“副本”、“电子文件”字样，并在密封条接缝处加盖单位公章（鲜章）和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23
	评标委员会组成
	评标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中专家4人，采购人代表1人。评标专家从陕西省政府采购综合管理平台抽取。

	24
	其他事项
	1.本项目所属行业为工业。
2.本次招标的最小单元为“项目”，投标人可根据自身的资质情况和经营范围对本次项目进行投标，不得将其子目再行分解或只对本次项目中的品目进行不完全投标，任何不完全的响应将会被拒绝。

3.中标人与采购人在中标通知书发出30天内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不及时签订视为自动放弃。非经采购人同意，本项目不允许中标后另行转包或者分包。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放弃中标。因自身原因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或者未按合同约定进行履约的，中标人不得参加对该项目重新开展的招标活动。

4.中标服务费参照国家计委关于《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号）及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规定的标准收取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投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进行支付。代理服务费支付信息如下：

银行户名：陕西希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建行西安友谊东路支行

账    号：61001905400052501896
缴纳时注明：SXXDDL-【2026】022代理服务费


一、总则
1.资金来源

1.1本次招标采购所签合同使用财政资金支付，资金已落实到位。

2.名词解释

2.1采购人：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2监督机构：同级财政监管部门

2.3采购代理机构：陕西希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4投标人：是指响应和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资格条件且参与投标竞争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

2.5产品：是指本招标文件中第四章所述所有产品。

2.6服务：是指投标人为满足招标文件要求而提供的服务。

2.7节能产品或者环保产品是指财政部发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或《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产品。

2.8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详见《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07]119号)。

2.9中小企业是指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的对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的企业。

2.10监狱企业是指由司法部认定的为罪犯、戒毒人员提供生产项目和劳动对象，且全部产权属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直属煤矿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各地（设区的市）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康复所，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的企业。

2.11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是指符合《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规定的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划分标准的单位

3.合格的投标人

3.1《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投标人基本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3.2根据本次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的投标人特殊条件（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否则均为无效投标。

3.4投标人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与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有任何关联，亦不得是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的附属机构。如果投标人在投标中隐瞒了上述关系，一经证实，则该投标无效。

3.5联合体投标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6投标费用自理。不论投标的结果如何，投标人均应自行承担所有与参加投标有关的费用。

3.7合格的货物（产品）和服务

3.7.1投标人提供的所有货物和服务，必须是合法生产、合法来源，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要求，并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的规格、参数、质量、价格、有效期、售后服务及投标人须承担的运输、安装、技术具备、培训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它伴随服务等要求。

3.7.2采购人有权拒绝接受任何不合格的产品和服务，由此产生的费用及相关后果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4.投标文件内容的真实性

4.1投标人应保证其投标文件中所提供的所有投标资料、信息是真实的，并且来源于合法的渠道。因投标文件中所提供的投标资料、信息不真实或者其来源不合法而导致的所有法律责任，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二、招标文件

5.招标文件获取：投标人须经过正常渠道获取招标文件，且投标人名称与登记领取招标文件的单位名称一致，否则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6.招标文件的组成：

6.1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服务，招标程序和合同条件在招标文件中均有说明。招标文件共五章，内容如下：

1）招标公告；

2）投标人须知；

3）采购需求及商务要求；

4）合同条款；

5）投标文件格式。
6.2投标人应认真审阅和充分理解招标文件中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规范要求等，如果投标人没有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全部资料，或者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在各方面都做出实质性响应，由此带来不利于投标人的评标结果，其风险由投标人承担。

6.3本招标文件的解释权归陕西希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如发现招标文件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相符的情况，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

7.招标文件的澄清或修改：

7.1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可以以书面形式对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修改，但不得改变采购标的和资格条件，并在原信息发布媒体上发布变更公告。澄清或修改的内容均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并对采购人及投标人起约束作用。澄清或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将于投标截止时间15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足15日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顺延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7.2招标文件的澄清或修改内容均以书面形式明确的内容为准。当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补充等在同一内容的表述上不一致时，以最后发出的书面文件为准。所有补充文件将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投标人具有约束力。

7.3、投标人若对招标文件有任何疑问，可以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询问。

7.4、投标人认为招标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在收到招标文件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逾期提出的视为无效，因此带来的一切不利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7.5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根据招标工作进展实际情况，采购人可酌情延长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若延长将另行以书面形式通知各投标人并在原信息发布媒体上发布变更公告。采购代理机构和投标人的权利和义务将受到新的截止期的约束。

7.6投标人必须从采购代理机构获取招标文件，投标人自行转让或复制招标文件视为无效。招标文件售后不退，仅作为本次招标使用。

7.7现场勘查、标前答疑会：见须知前附表。

三、投标文件

8.投标文件的组成 
投标函

开标一览表

投标分项报价表

技术、商务指标偏离表

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投标方案说明

诚信投标承诺书

其他材料

9.投标文件编写说明
9.1投标文件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给定的格式编制，格式之外的可自行编写。否则，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9.2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必须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由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如有遗漏，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处必须为手写签字，不得以名号章或签名章等印章形式代替，否则其投标无效。

9.3除投标人对错误处需修改外，全套投标文件应无涂改或行间插字或增删。如有修改，修改处应加盖投标人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确认。

9.4投标文件的正本和副本均需打印或用不褪色、不变质的墨水书写。

9.5投标文件因书写潦草、内容表达不清、印章或证明材料内容模糊难辨等导致的不利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9.6投标文件电子版内容须与投标文件纸质版正本中的内容一致。

10.投标文件的装订

10.1投标时，投标人应自行将投标文件密封完好（封袋不得有破损）。标袋上应写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投标人名称及“正本”、“副本”、“电子文件”字样，并在密封条接缝处加盖单位公章（鲜章）和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10.2投标文件一律采用胶装方式装订，不允许活页装订。投标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电子文件（U盘）二份。纸质投标文件均须A4纸打印，分别各自装订成册并编制目录和页码。

11.投标文件的计量单位
投标文件中所使用的计量单位，除有特殊要求外，均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12.投标报价
12.1投标货币：人民币；单位:元。
12.2投标报价：投标人应在投标报价表中标明完成本次招标所要求的供货且验收合格的所有费用体现，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费、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如有）、人工费、辅材费、调试费、质保费、培训及相关技术支持等乙方为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所产生的全部费用。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不予接受，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投标报价超过采购预算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12.3投标报价表中标明的价格应为履行合同的报价，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以可调整的价格提交的投标文件将按无效投标处理。

13各投标人须对以下内容做出承诺：
13.1投标人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和串通投标。
13.2必须根据招标文件要求进行生产、供货等。
13.3非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将本包内容进行分包实施，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其中标资格，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损失。
13.4接受采购人委托的相关单位对货物内容、质量、进度、实施方案、价款支付与结算审核等的监督和管理。

13.5投标人应保证在本项目使用的任何产品和服务的任何一部分，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由此引起的纠纷，由投标人承担所有相关责任。
13.6投标人不能以“赠送”、“赠予”等任何名义提供货物和服务以规避招标文件的约束。否则，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投标人的行为将作为以不正当手段排挤其他投标人认定。

14.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不要求缴纳投标保证金。

15.投标有效期

15.1投标有效期从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90天。投标文件应在投标有效期内保持有效。投标有效期不满足规定有效期的投标文件将被视为无效投标而拒绝。

15.2特殊情况下，在原投标有效期期满之前，采购代理机构可向投标人提出延长投标有效期的要求。这种要求与答复均应以书面的形式。投标人可以拒绝采购代理机构的这种要求。同意延长的投标人既不能要求也不允许修改其投标文件。

四、投标

16.投标文件的提交

16.1、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投标地点；

16.2、逾期送达或者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将被拒收；

16.3本次招标不接受邮寄的投标文件。

17.投标文件的补充、修改与撤回

17.1投标人在提交投标文件以后到投标截止时间之前,可以书面形式补充、修改或撤回已提交的投标文件，并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代理机构。补充、修改的内容应当按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签署、盖章，并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补充、修改的内容与相应文件不一致的，以补充、修改的内容为准。

17.2投标人提出撤标要求的，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以书面形式（经由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通知采购代理机构。如采取传真形式撤回投标，随后必须补充有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署的要求撤回投标的正式文件。采购代理机构摄像留存后，将要“撤回”的投标文件（包含纸质及电子版）退还投标人，投标人签字确认领取。

17.3投标截止时间之后，投标人不得补充、修改、撤回投标文件。

18.投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恶意串通，对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投标无效：
　　18.1投标人直接或者间接从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处获得其他投标人的相关情况并修改其投标文件；
　　18.2投标人按照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的授意撤换、修改投标文件；
　　18.3投标人之间协商报价、技术方案等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18.4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投标人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18.5投标人之间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投标人中标；
　　18.6投标人之间商定部分投标人放弃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或放弃中标；
　　18.7投标人相互之间，为谋求特定投标人中标或排斥其他投标人的其他串通行为。
    19.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19.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19.2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19.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为同一人；

19.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现规律性差异；

19.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19.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五、开标、资格审查、评标和定标

20.开标

20.1采购代理机构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组织开标。

20.2所有参会人员应签名报到，以证明其出席。投标人未参加开标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

20.3开标会议由采购代理机构主持。主持人宣读开标会议开始，宣读会场纪律，宣布参加会议的投标人名单。

20.4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与监标人当众检查所有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签字确认并宣读检查结果。未通过审查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20.5采购代理机构当众拆封投标文件，并宣读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投标文件的其它主要内容并做记录。投标人确认无误后，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及监标人签字确认唱标内容。如投标人对宣读的“开标一览表”上的内容有异议，应在获得主持人同意后当场提出，如属于宣读错误，经现场监督人员核实后，当场予以更正。

20.6主持人宣布开标会议结束，所有投标人离场。

20.7采购代理机构对开标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并存档备查。

20.8采购代理机构对开标过程进行文字记录，由参加开标的各投标人代表和相关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并存档备查。投标人代表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有疑义的，以及认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相关工作人员有需要回避的情形的，应当场提出询问或回避申请。

21.资格审查
开标结束后，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依法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审查合格的投标人方可进入评标阶段，不合格的投标人其投标无效。

	序号
	检查因素
	检查内容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具有合格有效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参与的提供其身份证明。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提供2024年度或2025年度经审计完整的财务审计报告（包括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及其附注）；或开标日期前六个月内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或《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担保函。（以上三种形式的资料提供任何一种即可）。

	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4
	税收缴纳证明
	提供2025年4月至今已缴纳至少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款的相关凭据（时间以税款所属日期为准），凭据应有税务机关或代收机关的公章或业务专用章。依法免税或无须缴纳税款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5
	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
	提供2025年4月至今已缴存的至少一个月的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单位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6
	参会人员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直接参加投标，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

	7
	信用记录查询
	参加本项目的潜在投标人须无不良信用记录，将通过以下系统或平台对拟参加本项目投标人的信用记录进行查询：（1）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2）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8
	利害关系及关联关系
	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9
	非联合体参加投标
	提供非联合体承诺。

	10
	特定资质
	投标人必须具备《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22.评标

22.1评标委员会
（1）采购代理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等规定，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

（2）采购人派代表进入评标委员会参加评标时，须向采购代理机构出具授权函。

（3）评标委员会应推荐一名评审专家担任评审组长，并由评审组长牵头组织该项目评审工作，采购人代表不得担任评审组长。

（4）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参加开标活动。

（5）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遵守并履行下列职责义务：

a、遵纪守法，客观、公正、认真负责地履行职责，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程序、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审查投标文件；

b、审查、评价投标文件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商务、技术等实质性要求；

c、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有关事项作出澄清或者说明；

d、对投标文件进行比较和评价；

e、确定中标候选人名单，以及根据采购人委托直接确定中标人；

f、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报告评标中发现的违法行为； 

g、对评标过程及各投标人的商业机密予以保密；

h、配合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答复各投标人提出的质疑；

i、配合各部门的投诉处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22.2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包括评标委员会）与投标人有下列利害关系之一的，应当回避：
　　（1）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与投标人存在劳动关系；
　　（2）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担任投标人的董事、监事；
　　（3）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是投标人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4）与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5）与投标人有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进行的关系。

22.3评标原则：坚持公平、公正、科学、择优原则，禁止不正当竞争。
22.4评标过程的保密：评标委员会成员和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泄露有关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

22.5评标办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即在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评审因素和相应的权重分值进行综合评审后，以总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并依次排序。

22.6评标工作程序：按照投标文件初审、澄清有关问题、比较与评价、推荐中标候选人名单的工作程序进行评标。在上一步评审中投标人被认定无效投标者，不进入下一步的评审。

22.6.1投标文件符合性审查

评标委员会依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对资格合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招标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做出响应：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有效性审查
	投标文件的签署盖章
	投标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的签字齐全并加盖公章

	2
	
	投标文件格式
	按照招标文件给定的格式编制。

	3
	
	投标文件装订
	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的方式装订。

	4
	
	报价唯一
	只能在采购预算范围内报价，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不得提交选择性报价。

	5
	完整性审查
	投标文件份数
	投标文件正、副本数量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6
	
	投标文件内容
	投标文件内容齐全、无遗漏。

	7
	响应性审查
	对招标文件响应程度
	要求全面响应，不能有任何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

	8
	
	供货期、质保期、质量要求
	满足招标文件规定。

	9
	
	投标有效期
	满足招标文件规定。


22.6.2投标文件的澄清：
（1）在评标期间,对于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标委员会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如果投标人在澄清规定期限内，未能答复或拒绝答复评委会提出的澄清要求，将由评委会根据其投标文件按最大风险进行评标。

（2）书写错误的评审标准：
评标委员会在评标过程中，发现投标文件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按以下原则修正：
a、投标文件有关内容与“开标一览表”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为准；
b、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c、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d、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乘以数量的计算结果为准；
e、投标文件图表与文字不符时，以文字为准；

f、投标文件正本与副本不符时，以正本为准；
g、对不同文字文本投标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h、多处内容交叉不符时，以评标委员会评审结果为准。

注：按上述方法修正的内容（其中，同时出现上述a至d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上述规定的顺序修正），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3）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22.6.3评价：

（1）评标委员会评审投标文件符合性只根据投标文件本身的内容，而不寻求其他外部证据。

（2）评标采取逐项分步评审方式，每一步评审不符合者，不进入下一步评审，全部评审合格的投标人进行最后的综合评审和打分，按最后得分由高向低排序，推荐中标候选人。

（3）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a、对于投标文件中不构成实质性偏差的小的不正规、不一致或不规则，采购人可以接受，但这种接受不能损害或影响任何投标人的相对排序；

b、最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唯一条件；
c、如果投标实质上没有响应招标文件的要求，其投标将被拒绝，投标人不得通过修正或撤消不合要求的偏离或保留从而使其投标成为实质上响应的投标。

d、无论投标的结果如何，投标期间一切费用自理。
22.6.4评分标准

	评审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投标报价
	30 分
	投标报价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

注：投标人如为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评审价计算规则：【其评审价=投标报价*90%】

	技术指标
	20 分
	投标人对所投产品技术参数逐条进行明确响应，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满足招标文件技术指标的得 20 分，技术指标每负偏离一项扣 0.15分，扣完为止。

备注：

备注： 1.证明材料要求：证明材料包含但不限于投标人出具的产品技术说明书或产品彩页、使用说明书、第三方出具的检验报告或证明等技术指标和参数证明或支持文件等为准。 2.投标文件技术参数响应情况内容应与证明材料内容一致，不一致时，以证明材料为准进行评审。

	业绩
	6分
	投标人2023年1月1日至今具有类似项目的供货业绩，每提供一个得2分，最高得6分。

注：须提供中标/成交公示网页截图或合同清晰扫描件或中标通知书扫描件。

	配送方案
	10 分
	投标人根据项目产品的特点提供完整科学的配送方案，从仓储、运输、派送等方面进行详细叙述。根据配送方案是否符合医用配送相关要求标准，是否能够保证运输安全及派送交接是否合理严谨等方面进行计分。 满足项目要求，无瑕疵：得10分；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8分；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得6分；方案内容存在3处瑕疵：得4分；方案内容存在4处瑕疵：得2分； 未提供方案或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或内容存在5处及以上瑕疵：得0分。本文所称“瑕疵”是指内容缺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点；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本项目特性、套用其他项目内容；对同一问题前后表述矛盾；存在逻辑漏洞、科学原理或常识错误；不利于本项目目标的实现、现有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出现的情形等任意一种情形。

	质量保障方案
	10分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质量保障方案，根据投标人是否有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质量管理制度及质量保障措施方法等方面进行评审。 满足项目要求，无瑕疵：得10分；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8分；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得6分；方案内容存在3处瑕疵：得4分；方案内容存在4处瑕疵：得2分；未提供方案或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或内容存在5处及以上瑕疵：得0分。 本文所称“瑕疵”是指内容缺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点；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本项目特性、套用其他项目内容；对同一问题前后表述矛盾；存在逻辑漏洞、科学原理或常识错误；不利于本项目目标的实现、现有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出现的情形等任意一种情形。

	产品来源渠道
	5分
	产品进货渠道正规，确保生产供应的产品无假货、水货、翻新货且无产权纠纷，提供完整详细所投产品的合法来源渠道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销售协议、代理协议、原厂授权等），提供所投产品的合法来源渠道证明文件齐全，得5分；提供所投产品的合法来源渠道证明文件基本齐全，得3分。所提供资料不齐全，得1分；未提供得0分。

	仓储及设施设备
	5分
	提供与投标产品相适应的仓储及设施设备，经营低温冷藏及特殊产品的应具有完整的冷链储运系统及安全保障；备货充足能确保正常供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材料完整、阐述条理清晰、设施齐全能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得5分；材料、设施证明材料基本完整，对产品供应有一定保障得3分；材料、设施证明材料不完善，对产品供应基本保障得1分；未提供得0分。

	投标人有完善的管理体系
	5分
	投标人有完善的管理体系，针对本项目的实施组织机构、人员安排有具体方案，分工合理、责任明确，能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方案科学合理、安全可行，完全满足项目要求的得5分；方案有一定的可行性，基本能满足项目要求的得3分（含）；方案有较多欠缺的得1分。未提供方案得0分。

	应急方案
	4分
	针对本项目特点提出可能出现的紧急事项并提出应对措施，如在运输中发生突发状况的合理解决措施。 满足项目要求，无瑕疵：得4分； 方案内容存在1处瑕疵：得3分； 方案内容存在2处瑕疵：得2分；方案内容存在3处瑕疵：得1分；未提供方案或不满足磋商文件要求或内容存在4处及以上瑕疵：得0分。本文所称“瑕疵”是指内容缺项、不完整或缺少关键点；非专门针对本项目或不适用本项目特性、套用其他项目内容；对同一问题前后表述矛盾；存在逻辑漏洞、科学原理或常识错误；不利于本项目目标的实现、现有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出现的情形等任意一种情形。

	售后服务方案
	5分
	针对本项目提供具体详细的售后服务方案，方案总体思路清晰，工作安排合理，涵盖内容全面，针对性强得5分； 提供具体详细的服务方案，方案总体思路清晰，工作安排合理，涵盖内容全面，针对性欠缺得3分； 提供实施方案涵盖内容不全面，无法保证服务质量得1分；未提供得0分。

	注：满分 100 分


注：1）评委打分超过得分界限或未按本方法赋分时，该评委的打分按无效处理。

各种计算数字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四舍五入”。 

3）特殊情况处理：

a、当投标人某评分项出现缺项、漏项时，该分项得零分。
b、若出现综合得分相同时，投标报价得分高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若投标报价得分相同，技术得分高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若上述两项得分相同，则由全体评标委员会成员无记名投票，得票高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C、标过程中，若出现本评标方法以外的特殊情况时，将暂停评标，待评委商榷后再进行复会。

22.6.5政策性扣减

1、政策性扣减范围

1.1投标人符合小型、微型企业或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条件的，其投标报价价格评审时将按相应比例进行扣减。

1.2依据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的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投标人提供的货物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1）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

（2）在货物采购项目中，投标人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3)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出具符合财库〔2020〕46号规定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1.3采购人拟采购产品属于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范围的，应当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文）、《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文）中品目清单内的产品，投标人在投标时提供经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采购人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

1.4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视同小型、微型企业。

1.5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本通知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2、政策性扣减方式：

2.1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中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2.2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2.3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微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2.4投标人享受支持中小型企业发展政策优惠的，可以同时享受节能、环境标志产品优先采购政策。

23.定标

23.1定标程序

评标委员会依据评标办法，经过符合性审查、澄清、比较与评价等程序后，在最大限度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进行综合评审，以评标总得分最高到低的顺序推荐3名以上中标候选人，并编写评标报告。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评标报告上签字，对自己的评审意见承担法律责任。评标委员会成员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结论。持不同意见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评标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及理由，否则视为同意评标报告。
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评审结束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评标报告送交采购人。采购人在收到评审报告5个工作日内，从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按顺序确定中标人。中标候选人并列的，投标报价得分高者成为中标人，若投标报价得分相同，技术得分高者成为中标人。确定结果后，采购人向采购代理机构出具《定标复函》。采购人逾期未按评标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顺序确定中标人，又不能说明合法理由的，视同按评标报告推荐的顺序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采购代理机构接到采购人的《定标复函》后，在2个工作日内，将中标结果在陕西省政府采购网上进行公告。中标公告发布1个工作日，其他投标人若有异议，按《政府采购法》第52条执行。

23.2中标人确定后，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对未中标原因不作任何解释，投标文件不予退还（含纸质及电子版文件）。

24.投标无效的情形：
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
投标文件内容不全或关键词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投标文件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签署、盖章的；
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未参加投标的；
未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的；

不具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资格要求的；

投标人的总报价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的；
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

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投标人的；

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要求（交货、质保、付款、验收等项）不满足的；

投标内容出现漏项或数量与要求不符，出现重大负偏差的；

投标报价与市场价偏离较大，低于成本，形成不正当竞争的；

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在同一项目采购中同时参与投标；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参 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

投标人的供货期、质保期及投标有效期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

投标人投标文件内容有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内容，或附有采  购人无法接受的条件。
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25.中标通知书

25.1采购代理机构在发布中标公告后，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25.2中标通知书对采购人和中标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之后，采购人改变中标结果，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6.合同

26.1采购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投标文件的规定，与中标人签订书面合同。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招标文件确定的事项和中标人投标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26.2确定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在规定期限内未能签订合同、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中标条件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也可以重新招标。。

26.3中标通知书将是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评议过程中有关的澄清文件均作为合同附件。

26.4中标后，中标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招标项目的供货，经采购人同意，中标人可以依法采取分包方式履行合同。分包部分为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接受分包的投标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分包履行的，中标人就采购项目和分包项目向采购人负责，分包投标人就分包项目承担责任。中小企业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号）规定的政策获取政府采购合同后，小型、微型企业不得分包或转包给大型、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分包或转包给大型企业。

26.5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工程或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中标人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

27.合同的履约验收

采购人应当及时对采购项目进行验收。

28.招标代理服务费

28.1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时，依据《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文件规定的标准，向采购代理机构缴纳招标代理服务费。

28.2中标人承担招标代理服务费，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须向采购代理机构一次性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

28.3招标代理服务费交纳账户信息：

开户名称：陕西希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建设银行西安友谊东路支行

账号：61001905400052501896

29.询问、质疑与投诉

29.1询问

投标人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可以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询问。

29.2质疑

29.2.1投标人认为招标文件、招标过程和中标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具体时限为：

（1）对可以质疑的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为收到采购文件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
    （2）对采购过程提出质疑的，为各采购程序环节结束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    

（3）对中标结果提出质疑的，为中标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
    29.2.2投标人须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29.2.3投标人可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代理人提出质疑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投标人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投标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29.2.4投标人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质疑函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投标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

（3）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

（4）事实依据；

（5）必要的法律依据；

（6）提出质疑的日期。

29.2.5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无效质疑，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人不予受理：

（1）质疑投标人不是参与本次政府采购项目的投标人；

（2）质疑投标人与质疑事项不存在利害关系的；

（3）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质疑的；

（4）质疑未以书面形式提出，或质疑函主要内容构成不完整的；

（5）应当提交授权书而未提交的；

（6）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据、材料的；

（7）质疑答复后，同一质疑人就同一事项或同一采购程序环节再次提出质疑的；

（8）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政府采购监管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

29.2.6质疑答复

（1）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收到质疑函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投标人和其他有关投标人。

（2）质疑投标人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监管部门提起投诉。

29.2.7质疑函须按财政部《质疑函范本》给定的格式进行填写，范本下载详见【财政部国库司（gks.mof.gov.cn）】网站【首页·政府采购管理】栏目中的《政府采购投标人质疑函范本》。《政府采购投标人质疑函范本》链接地址：http://gks.mof.gov.cn/ztztz/zhengfucaigouguanli/201802/t20180201_2804589.htm

（1）接收质疑函的方式：书面形式

（2）联系部门：陕西希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联系电话：029-88092915

（4）通讯地址：西安市浐灞生态区金桥二路2566号浐灞金融城A座12层

29.3投诉
质疑投标人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按《政府采购法》第55条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17条等有关规定执行。
30.其他

30.1废标的情形

30.1.1招标采购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以废标：

（1）符合专业条件的投标人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投标人不足3家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30.1.2废标后，采购代理机构应在财政部门指定采购网上公告，并公告废标的详细理由。

30.2变更采购方式

30.2.1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除采购任务取消情形外，采购人经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可按《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87号令）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方式处理：

（1）投标截止后参加投标的人不足3家的；

（2）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不足3家的；

（3）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不足3家的。

30.2.2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只有2家时，采购人经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可以按《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第74号令）的规定与该2家投标人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

31.信用担保

31.1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和陕西省关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导向作用，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通过搭建信息对称、相互对接的平台，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陕西省财政厅结合陕西省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实际，制定了《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简称融资办法）。链接地址：http://www.ccgp-shaanxi.gov.cn/zcdservice/zcd/shanxi/article/zcdt/1390497710741917696

31.2西安市政府采购信用担保及信用融资政策

为发挥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功能，西安市财政局制定了《西安市政府采购信用担保及信用融资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市财发〔2014〕167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为参与西安市市级政府采购项目的投标人提供政府采购信用担保和融资服务。投标人在交纳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时可自愿选择通过担保函的形式交纳，投标人违约，开具担保函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为发挥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功能，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信用担保及信用融资相关工作，2015年西安市财政局先后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西安市政府采购信用担保及信用融资工作实施方案（试行）〉有关事宜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信用担保及信用融资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2017年西安市财政局对合作机构名单进行了调整，详见《2017年西安市政府采购信用担保及信用融资合作机构联系名单》（以下简称合作机构名单）。

《实施方案》链接地址：http://xaczj.xa.gov.cn/ztzl/zfcg/cgfg/5db9054ffd850863a9e458e8.html
《合作机构名单》链接地址：http://xaczj.xa.gov.cn/ztzl/zfcg/cgfg/5db9054565cbd804f69e97e0.html
后附：西安市政府采购信用担保及信用融资合作机构联系名单

	序号
	合作单位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联系部门
	联系人员
	联系电话
	备注

	1
	西安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西安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业务五部
	李晓

何彦君张华
	8849942213572821281
8849942213679255205
8849942218220823060
	信用担保

	2
	陕西省信用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信用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三部
	夏靖颜朱筠祥
	88606038-6027
18591406320
18629282228
	信用担保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
	中国银行西安二环世纪星支行
	公司业务部
	胡涛
叶楚沙
	8836074318629048822
8836074913772153612
	信用融资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
	建设银行西安市南大街支行
	公司部
	杨向晖
	87281468
13379229383
	信用融资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营业部
	工商银行陕西分行营业部
	小企业金融业务部
	牛国群张航
	8760956918992851811
8760976113891883334
	信用融资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营业部
	农业银行西安西大街支行
	公司业务部
	贾珊

高雅
	8761724513891957123
8761344413659192425
	信用融资

	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
	交通银行西安西五路支行
	个人贷款中心
	李卫公

雷强
	8729763213991290525
8727244418629362690
	信用融资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招商银行西安未央路支行
	公司银行部
	杨皓

马秦香
	6281155315002905553
6281155313609183259
	信用融资

	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民生银行西安分行
	城建金融部
	李楠
	88266088-8450
13572058213
	信用融资

	1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光大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对公客户经理部
	高艺瑄
	15619006186
	信用融资

	11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昆仑银行西安分行
	机构投行部
	韩天清
	86978975
15609108028
	信用融资

	1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平安银行西安分行
	业务发展七部
	祝捷

王尧
	18629505188
18591767577
	信用融资

	13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北京银行西安分行
	营业部
	范诗阳

曹英
	13991945764
18691892195
	信用融资

	1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兴业银行西安分行
	新城业务总部
	徐常磊鲁旸
	15991623666
15389081886
	信用融资


第三章  采购需求及商务要求
一、采购需求

	序号
	产品名称
	招标参数
	数量
	单位

	1
	9种真菌毒素混合外标/甲醇
	AFB1(1ppm)，AFB2(1ppm)，AFG1 (1ppm)，AFG2(1ppm)，OTA(1ppm)，TeA(50ppm)，AOH(50ppm)，AME(10ppm)，TEN(10ppm)， 2mL/瓶，同位素丰度≥98%，附带溯源证书
	1
	瓶

	2
	9种真菌毒素混合内标/甲醇
	13C-AFB1(0.5ppm)13C-AFB2(0.5ppm)13C-AFG1(0.5ppm)13C-AFG2(0.5ppm)13C-0TA(0.5ppm)，13C-TeA(25ppm)
13C-AOH(25ppm)13C-AME(5ppm)，13C-TEN(5ppm)， 1.2mL/瓶，同位素丰度≥98%，附带溯源证书
	1
	瓶

	3
	100 µg/mL展青霉素/棒曲霉素(Patulin)/乙腈
	100 µg/mL，1.2mL/瓶
	1
	瓶

	4
	U-[13C7]-展青霉素（Patulin）-25 µg/mL /乙腈
	25 µg/mL，1.2mL/瓶
	1
	瓶

	5
	果胶酶
	果胶酶（多聚半乳糖醛酸酶），酶活力≥500 U/mg（或≥1500 U/mL），规格：25g/瓶，符合GB/T 23535或等效标准
	2
	瓶

	6
	17种真菌毒素混合外标
	AFB1(0.5ppm)；AFB2(0.5ppm)；AFG1(0.5ppm)；AFG2(0.5ppm)；NIV(50ppm)；DON(50ppm)；3-DON(50ppm)；15-DON(50ppm)；ZEN(5ppm)；T-2(5ppm)；HT-2(10ppm)；ST(0.5ppm)；OTA(0.5ppm)；FB1(10ppm)；FB2(10ppm)；FB3(10ppm)；DON-3G（50ppm），2mL/瓶
	1
	瓶

	7
	17种真菌毒素同位素内标
	13C-AFB1(0.1ppm)；13C-AFB2(0.1ppm)；13C-AFG1(0.1ppm)；13C-AFG2(0.1ppm)；13C-ZEN(12.5ppm)；13C-DON(12.5ppm)；13C-3-DON(12.5ppm)；13C-15-DON(12.5ppm)；13C-D3G(12.5ppm)；13C-NIV(12.5ppm)；13C-OTA(0.2ppm)；13C-FB1(5ppm)；13C-FB2(5ppm)；13C-FB3(5ppm)；13C-T-2(0.5ppm)；13C-HT-2(5ppm)；13C-ST(0.2ppm)，  1.2mL/瓶
	1
	瓶

	8
	100 µg/mL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Deoxynivalenol)/乙腈
	100 µg/mL，1.2mL/瓶
	1
	瓶

	9
	U-[13C15]-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Deoxynivalenol）-25 µg/mL /乙腈
	25 µg/mL，1.2mL/瓶
	2
	瓶

	10
	黄曲霉毒素混合内标-（U-[13C17]-AFB1，AFB2，AFG1，AFG2）-0.5 µg/mL /乙腈
	0.5 µg/mL，1.2mL/瓶
	2
	瓶

	11
	4种黄曲霉毒素（B1、B2、G1、G2）混合标准溶液
	浓度：1μg/mL，溶剂：乙腈，规格：1.2mL/瓶，附带标准证书
	1
	瓶

	12
	离子色谱氢氧根分析柱
	填料：季铵型聚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共聚物，规格：250mm×4mm，适用氢氧根淋洗液体系，兼容IonPac AS11-HC或等效柱
	1
	根

	13
	离子色谱氢氧根保护柱
	填料：季铵型聚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共聚物，规格：50mm×4mm，或等效预柱系统
	1
	根

	14
	离子色谱阴离子抑制器
	抑制容量：≥200μeq/min，接口：4mm标准接口，适用于氢氧根淋洗液体系阴离子分析，兼容主流品牌离子色谱仪（如Dionex、Shimadzu、Metrohm等）或提供适配承诺函
	1
	个

	15
	离子色谱碳酸盐去除装置
	接口：4mm，适用于氢氧根淋洗液体系，可在线去除碳酸盐干扰，兼容Dionex CRD200或等效装置"
	1
	个

	16
	3-氯-1，2-丙二醇棕榈酸二酯
	50μg/mL，1.0mL/瓶，以醇计
	1
	支

	17
	13C3-3-氯-1，2-丙二醇棕榈酸二酯
	50μg/mL，1.0mL/瓶，以醇计
	2
	支

	18
	2-氯-1，3-丙二醇硬脂酸二酯
	50μg/mL，1.0mL/瓶，以醇计
	1
	支

	19
	D5-2-氯-1，3-丙二醇硬脂酸二酯
	50μg/mL，1.0mL/瓶，以醇计
	2
	支

	20
	缩水甘油棕榈酸酯
	50μg/mL，1.0mL/瓶，以醇计
	2
	支

	21
	D5-缩水甘油棕榈酸酯
	50μg/mL，1.0mL/瓶，以醇计
	2
	支

	22
	烤肠质控样品
	检测项目：氯丙醇酯类（3-MCPD酯、2-MCPD酯）及缩水甘油酯（GE），或等效食品安全指标，规格：30g/瓶
	1
	瓶

	23
	烤肠阴性质控样
	30g/瓶
	1
	瓶

	24
	苯基硼酸
	10g
	1
	瓶

	25
	甲醇中N-二甲基亚硝胺（NDMA）标准溶液
	1000μg/mL，1mL
	2
	支

	26
	甲醇中N-二乙基亚硝胺（NDEA）标准溶液
	1000μg/mL，1mL
	2
	支

	27
	甲醇中N-二甲基亚硝胺-D6（NDMA-D6）标准溶液
	100μg/mL，1mL
	2
	支

	28
	甲醇中N-二乙基亚硝胺-D4（NDMA-D4）标准溶液
	100μg/mL，1mL
	2
	支

	29
	椰壳固相萃取小柱
	填料量2000mg，柱体积6mL，粒径范围：60-200目（或100-300μm），30支/盒，适用于GB 23200.113等农残检测标准
	3
	盒

	30
	螺母
	材质：316不锈钢或等效，规格：M6×1.0（或适配1/16英寸管路），强度等级：A2-70或以上，5个/包，适用于气相色谱仪进样口连接
	3
	包

	31
	石墨垫
	材质：高纯石墨（纯度≥99.5%，密度≥1.6g/cm³），规格：内径0.5mm×外径6mm×厚度1mm（或适配1/16英寸管路），10个/包，适用于气相色谱仪进样口密封，耐温≥350℃，耐压≥5MPa
	3
	盒

	32
	乙二胺-盐酸缓冲溶液
	500mL ， pH 6.8
	3
	瓶

	33
	色度
	500度
	1
	瓶

	34
	铝单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100μg/mL，80mL
	1
	瓶

	35
	进样小瓶
	进样小瓶，螺口，棕色玻璃或避光玻璃，标识区，2mL， 100个/盒，尺寸：12 ×（30-33 ）毫米
	20
	盒

	36
	进样小瓶瓶盖
	螺口，直径12mm，带双层复合垫片（PTFE面接触样品，硅橡胶面提供弹性密封），垫片总厚度≥1.5mm，颜色可选（蓝、黑、透明等），100个/包
	30
	包

	37
	铝质控样
	0.210mg/L，30mL
	1
	瓶

	38
	福尔马肼浊度溶液标准物质
	100mL，400NTU
	1
	瓶

	39
	乙醇标准物质
	1mL
	3
	支

	40
	甲醇标准物质
	1mL
	3
	支

	41
	甲醇中5种挥发性卤代烃混标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一氯二溴甲烷，二氯一溴甲烷，三溴甲烷
	6
	支

	42
	水中六价铬标准溶液
	20 mL
	2
	支

	43
	水中甲醛标准物质
	2mL
	2
	支

	44
	水溶液中六价铬标准样品
	20 mL
	2
	支

	45
	叔戊醇
	1mL
	2
	支

	46
	丙酮中乙草胺溶液
	1mL
	3
	支

	47
	花生油脂肪酸标准物质
	1mL
	1
	支

	48
	大豆油脂肪酸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1mL
	1
	支

	49
	37种脂肪酸甲酯混合标准溶液
	1.2mL
	2
	支

	50
	1，5-二苯卡巴肼
	10g
	2
	支

	51
	10 mL透明容量瓶
	1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15
	盒

	52
	10 mL棕色容量瓶
	1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15
	盒

	53
	25 mL透明容量瓶
	25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15
	盒

	54
	25 mL棕色容量瓶
	25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15
	盒

	55
	50 mL透明容量瓶
	5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15
	盒

	56
	50 mL棕色容量瓶
	5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15
	盒

	57
	100 mL透明容量瓶
	10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15
	盒

	58
	100 mL棕色容量瓶
	10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15
	盒

	59
	250 mL透明容量瓶
	25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3
	盒

	60
	250 mL棕色容量瓶
	25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3
	盒

	61
	500 mL透明容量瓶
	50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3
	盒

	62
	500 mL棕色容量瓶
	50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3
	盒

	63
	蓝色丁腈手套
	加厚型耐用蓝色丁腈手套，（具体尺寸符合GB 10213-2016要求）；拉伸强度≥14MPa，扯断伸长率≥500%耐酸碱、耐油脂，1箱（100只/盒 10盒/箱），S号
	6
	箱

	64
	蓝色丁腈手套
	加厚型耐用蓝色丁腈手套，（具体尺寸符合GB 10213-2016要求）；拉伸强度≥14MPa，扯断伸长率≥500%耐酸碱、耐油脂，1箱（100只/盒 10盒/箱），M号
	6
	箱

	65
	蓝色丁腈手套
	加厚型耐用蓝色丁腈手套，（具体尺寸符合GB 10213-2016要求）；拉伸强度≥14MPa，扯断伸长率≥500%耐酸碱、耐油脂，1箱（100只/盒 10盒/箱），L号
	6
	箱

	66
	skalar连续流动分析仪试剂
	氰化物预制试剂，适用于连续流动分析仪，可适配Skalar、Seal Analytical等主流品牌仪器，或提供兼容性承诺函
	5
	套

	67
	气相色谱柱
	 固定相：5%苯基-95%二甲基聚硅氧烷，规格：15m×0.25mm×0.25μm，7英寸柱架，超高惰性超低流失柱
	2
	根

	68
	QuEChERS 提取试剂盒
	  QuEChERS提取试剂盒，缓冲，15 mL，带陶瓷均质子，50/包. 试剂盒内容物：4 g MgSO4、1 g NaCl、1 g 柠檬酸钠、0.5 g 柠檬酸二钠盐，50 mL 试管，带陶瓷均质子；适用于AOAC 2007.01或EN 15662标准方法
	2
	盒

	69
	QuEChERS 分散试剂盒-浅色
	 QuEChERS 分散试剂盒，一般水果和蔬菜，EN 方法，15 mL，50/包. 包含：150 mg PSA、900 mg MgSO4。去除极性有机酸、某些糖类和脂类；适用于AOAC 2007.01或EN 15662标准方法
	2
	盒

	70
	QuEChERS 分散试剂盒-深色
	 QuEChERS 分散试剂盒，有色水果和蔬菜，EN 方法，15 mL，50/包. 包含：148 mg PSA、15 mg GCB、887 mg MgSO4。去除极性有机酸、某些糖类和脂类；适用于AOAC 2007.01或EN 15662标准方法
	2
	盒

	71
	HLB固相萃取小柱-200mg
	HLB固相萃取小柱，6mL，填料：200mg，粒径30μm，30支/包，符合GB/T 19619或HJ 834-2017等标准要求
	5
	盒

	72
	正己烷
	符合GB/T 14305-2015《化学试剂 正己烷》；色谱纯（HPLC级），4L*4瓶
	1
	箱

	73
	乙酸乙酯
	符合GB/T 12589-2007《化学试剂 乙酸乙酯》；色谱纯（HPLC级）4L*4瓶
	1
	箱

	74
	乙醇
	符合GB/T 678-2002《化学试剂 乙醇（无水乙醇）；色谱纯（HPLC级）2.5L*4瓶
	1
	箱

	75
	甲醇
	符合GB/T 683-2006《化学试剂 甲醇》；色谱纯（HPLC级）4L*4瓶
	1
	箱

	76
	乙腈
	符合GB/T 13254-2017《化学试剂 乙腈》；色谱纯（HPLC级）4L*4瓶
	1
	箱

	77
	邻苯二甲酸氢钾pH标准缓冲溶液
	pH=4.00，100 mL/瓶
	1
	瓶

	78
	混合磷酸盐pH标准缓冲溶液
	pH=6.86，100 mL/瓶
	1
	瓶

	79
	硼砂pH标准缓冲溶液
	pH=9.18，100 mL/瓶
	1
	瓶

	80
	电导率标准溶液
	电导率标准溶液，基质：氯化钾，电导率值（25°C）：1413±50 μS/cm，扩展不确定度≤1%，规格：250 mL/瓶，可溯源至国家电导率基准
	1
	瓶

	81
	甲醇中2-异丁基-3-甲氧基吡嗪
	甲醇中的2-异丁基-3-甲氧基吡嗪内标标准溶液，1000 μg/mL， 1mL/支
	1
	支

	82
	甲醇中2-甲基异茨醇和土臭素混合标准溶液
	甲醇中2-甲基异茨醇和土臭素混合标准溶液，100 μg/mL，1mL/支
	1
	支

	83
	甲醇中22种挥发性有机物-TVOC混标
	1.2mL/支*6支/套，2.5μg/mL， 5μg/mL ， 10μg/mL ，20μg/mL ，50μg/mL ，100μg/，介质: 甲醇，组分：正己烷，乙酸乙酯，三氯甲烷，苯，环己烷，四氯化碳，正庚烷，三氯乙烯，甲基环己烷，甲苯，正辛烷，四氯乙烯，乙酸丁酯，氯苯，乙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苯乙烯，邻二甲苯，正壬烷，1，4-二氯苯，正十六烷
	2
	套

	84
	甲醇中22种挥发性有机物-TVOC混标
	1.2mL/支，1000μg/mL，介质：甲醇，组分：正己烷，乙酸乙酯，三氯甲烷，苯，环己烷，四氯化碳，正庚烷，三氯乙烯，甲基环己烷，甲苯，正辛烷，四氯乙烯，乙酸丁酯，氯苯，乙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苯乙烯，邻二甲苯，正壬烷，1，4-二氯苯，正十六烷
	1
	支

	85
	22种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混合标准溶液
	100 μg/mL ， 22 pesticide mix solution in acetone， 丙酮介质，1.2 mL/支，First Standard，敌敌畏，2，4，6-三氯酚，α-HCH，六氯苯，乐果，莠去津，β-HCH，五氯酚，γ-HCH，δ-HCH，百菌清，甲基对硫磷，七氯，马拉硫磷，毒死蜱，对硫磷，p，p-DDE，p，p-DDD，o，p-DDT，p，p-DDT，DEHP，溴氰菊酯
	2
	支

	86
	苊-D10、䓛-D12、菲-D10混合标准溶液
	1000 μg/mL，1.2 mL/支，苊-D10、菲-D10和䓛-D12的混合标准溶液，丙酮介质
	2
	支

	87
	水中氨氮标准溶液
	ρ（NH3-N）= 1000 μg/mL，介质：水，50 mL/瓶
	1
	瓶

	88
	酒石酸钾钠溶液
	500g/L，100 mL/瓶
	2
	瓶

	89
	镊子
	不锈钢镊子，3支/套，包含：尖头型（长度≥110mm）、平头型（长度≥120mm）、弯头型（长度≥125mm），材质：304不锈钢或等效，表面抛光处理，无磁性
	1
	套

	90
	活性炭口罩
	4层活性炭，50个/盒*40盒/箱，无呼吸阀
	1
	箱

	91
	离心管
	15mL离心管，聚丙烯，锥形底，带密封帽或螺旋帽，机架包装，无菌，50个/架*10架/箱
	6
	箱

	92
	离心管
	50毫升离心管，聚丙烯，锥形底，带密封帽或螺旋帽，机架包装，无菌，25个/架*20架/箱，最大耐受离心力大于等于15000×g
	6
	箱

	93
	32种农药混标
	32种农药混标溶液，（包含：苯醚甲环唑、吡唑醚菌酯、烯酰吗啉、嘧霉胺、甲霜灵、多菌灵、三唑酮、戊唑醇、腈菌唑、氧乐果、甲拌磷及其氧类似物（甲拌磷、甲拌磷砜、甲拌磷亚砜）、乙酰甲胺磷、甲胺磷、乐果；吡虫啉、啶虫脒、噻虫啉、噻虫嗪、噻虫胺、呋虫胺、烯啶虫胺、氯噻啉、哌虫啶、环氧虫啶、氟啶虫胺腈、氟吡呋喃酮、二甲戊灵、咪鲜胺（包括咪酰胺、咪鲜胺-脱咪唑甲酰胺基、咪鲜胺-脱氨基咪唑）），100ug/mL，乙腈溶剂
	5
	支

	94
	242种农残混标
	100μg/mL ，1mL
	1
	支

	95
	水中55种VOCs
	1000μg/mL，1mL
	1
	支

	96
	水胺硫磷
	100μg/mL 
	2
	支

	97
	蔬菜粉中水胺硫磷质控样
	25g/瓶
	1
	支

	98
	正己烷/甲苯中4种六六六混标
	100μg/mL ，1mL
	2
	支

	99
	正己烷/甲苯中4种DDT混标
	100μg/mL ，1mL
	2
	支

	100
	高锰酸钾容量分析用标准溶液
	(1/5KMnO4):1.0mol/L
	4
	瓶

	101
	草酸钠容量分析用标准溶液
	(1/2Na2C2O4):1.0mol/L
	4
	瓶

	102
	水质快检硫化物检测试剂包
	100/PK，100个/包
	1
	包

	103
	水中硫化物标准溶液
	100μg/mL，B
	2
	支

	104
	N，N-二乙基对苯二胺
	98%，25g
	1
	瓶

	105
	六水合氯化铁
	99.3%，100g
	1
	瓶

	106
	样品保存瓶
	32个/盒，10mL，带盖子
	5
	盒

	107
	吹扫捕集样品瓶
	100个/盒，10mL，带盖子
	4
	盒

	108
	生物成分分析标准物质（小麦）
	GBW10046
	1
	瓶

	109
	0.5-10 mL加长型移液枪头
	0.5-10 mL加长型枪头， 2包x100个吸头/盒，
	5
	盒

	110
	0.5-10 mL普通型移液枪头
	0.5-10 mL枪头，2包x100个吸头/盒
	10
	盒

	111
	100-5000μL普通型移液枪头
	100-5000μL枪头，5包x100个吸头/盒
	10
	盒

	112
	50-1000μL普通型移液枪头
	50-1000μL枪头，2包x500个吸头/盒
	10
	盒

	113
	20-200μL普通型移液枪头
	20-200μL黄色枪头，2包x500个吸头/盒
	10
	盒

	114
	20-200μL盒装移液枪头
	20-200μL盒装枪头，100个/盒
	10
	盒

	115
	小麦粉中铝质控样品
	20g/瓶，附带标准值及不确定度证书，|Z|≤2
	1
	瓶

	116
	萃取管
	材质：聚丙烯/玻璃，容积：15mL（或根据方法确定），带筛板，30支/盒，适用于《2026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手册》食品中 13 种防腐剂 GC-MS 测定法标准操作程序前处理要求
	1
	盒

	117
	净化柱
	填料：C18/PSA/GCB等（根据方法），规格：1g/6mL或等效，30支/盒，符合《2026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手册》食品中 13 种防腐剂 GC-MS 测定法标准操作程序前处理要求
	1
	盒

	118
	13种添加剂混标
	10毫升，1000μg/mL
	1
	支

	119
	D4-对羟基苯甲酸乙酯
	1毫升，1000μg/mL
	1
	支

	120
	油脂吸附剂
	基质：硅藻土/硅胶等，规格：1g/3mL或等效，30支/盒，适用于《2026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手册》食品中 4种抗氧化剂 GC-MS 测定法标准操作程序前处理要求
	1
	盒

	121
	分散固相萃取净化管（d-SPE）
	填料：硅藻土+C18，规格：300mg/15mL或等效，30支/盒，适用于《2026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手册》食品中 4种抗氧化剂 GC-MS 测定法标准操作程序前处理要求
	1
	盒

	122
	4种抗氧化剂
	10mL，1000μg/mL
	1
	支

	123
	烤肠中叔丁基对羟基茴香醚质控样
	|Z|≤2，10g
	1
	支

	124
	小麦粉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呕吐毒素）
	|Z|≤2，25g
	1
	支

	125
	蔬菜粉中水胺硫磷质控样
	|Z|≤2，10g
	1
	支

	126
	圆白菜粉中的镉质控样
	|Z|≤2，10g
	1
	支

	127
	苹果汁中的苋菜红质控样
	|Z|≤2，30g
	1
	支

	128
	鱼肉粉中的地西泮质控样
	|Z|≤2，15g
	1
	支

	129
	谷物制品中的磷酸根离子质控样
	|Z|≤2，10g
	1
	支

	130
	矿泉水中的偏硅酸质控样
	|Z|≤2，50mL
	1
	支

	131
	化妆品中的甲醇质控样
	|Z|≤2，20g
	1
	支

	132
	生活饮用水中的2-甲基异莰醇质控样
	|Z|≤2， 50mL
	1
	支

	133
	生活饮用水中的二氯乙酸质控样
	|Z|≤2，100mL
	1
	支

	134
	空气中的甲醛质控样
	|Z|≤2，20mL
	1
	支

	135
	粉尘中的锰质控样
	|Z|≤2，5g
	1
	支

	136
	冻干牛血中的铅质控样
	|Z|≤2，2mL
	1
	支

	137
	茶叶中的砷质控样
	|Z|≤2，25g
	1
	支

	138
	保健品中的咖啡因质控样
	|Z|≤2，50mL
	1
	支

	139
	石墨压环
	材质：高纯石墨（纯度≥99.9%），规格：内径16mm×外径22mm×厚度3mm（或适配16mm口径仪器），10个/盒，适用于原子吸收光谱仪（AAS）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ICP）进样系统
	1
	盒

	140
	 螺丝
	材质：304不锈钢或316不锈钢，规格：M6×20mm（或适配16mm口径仪器安装），强度等级：A2-70或A4-70，5个/包，适用于光谱仪进样系统或真空系统连接
	1
	包

	141
	石墨垫
	材质：高纯柔性石墨（纯度≥99.5%，密度≥1.6g/cm³），规格：内径16mm×外径24mm×厚度1.5mm（或适配16mm口径仪器），10个/盒，适用于高温高压密封，耐温≥400℃，耐压≥10MPa
	1
	盒


二、商务要求
（一）供货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完成交付。

（二）供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质量要求：满足国家及产品使用地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及甲方的采购标准，若上述标准不一致，以更严格和更高的标准为准。
（四）质保期：自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30天。

（五）付款方式：采购人收到货物且收到发票并对货物验收合格后向投标人支付全款。

（六）验收：采购人收到货物后需及时对产品及合格证等相关资料进行验收，如果对产品名称、产品型号、设备参数、数量及合格证等相关资料等存在异议，应于收到货物后7个工作日内以邮件或传真形式通知投标人。该验收仅为对货物外观及数量的初步验收，验收通过不视为采购人对产品质量问题的认可，如因投标人产品质量不符合下列质量要求，投标人仍应承担质量问题的违约责任。

（七）售后服务：在产品有效期内，24小时内响应，并明确售后服务公约。（产品有效期为≥3个月）。

（八）结算单位：采购人结算，在付款前，投标人必须开具等额发票给采购人。

三、项目实施要求：

1.投标试剂包装及标识应执行国家标准，具有良好的密封性和防潮性，破损率不得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2.配送产品有中文标识、批次、有效期；提供对应生产批号的资质和质量报告； 

3.运输费用由投标人负担；

4.运输过程应保证适当的保存条件。
第四章  合同条款
理化所2026年试剂耗材采购
采购合同
项目编号：
甲方：                          
乙方：                          
二〇二    年 月 日
采购合同
甲方（采购方）：

法定代表人：[具体姓名]

地址：

联系方式：

乙方（供货方）：[投标人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具体姓名]

地址：[公司注册地址]

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鉴于甲方拟采购 （项目名称）        ，乙方具备供应能力，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就本项目采购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购销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金额

	序号
	产品名称
	品牌 / 生产厂商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数量
	含税单价 (元)
	合计 (元)

	1
	
	
	
	
	
	
	

	2
	
	
	
	
	
	
	

	3
	
	
	
	
	
	
	

	...
	
	
	
	
	
	
	

	...
	总计
	
	
	
	
	
	


本合同总价为：¥[合同总价小写] (人民币大写：[合同总价大写]），其中不含增值税总价为：¥[不含税总价小写] (人民币大写：[不含税总价大写]），增值税税率为：[X]%，增值税税额为：¥[税额小写] (人民币大写：[税额大写]）。上述合同价格以不含税价格为基准，当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对增值税税率有调整时，则本合同不含税价格不变，增值税税率和税额同步调整。

本合同价款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费、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如有）、人工费、辅材费、调试费、质保费、培训及相关技术支持等乙方为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合同单价一经双方确认，不因市场变化而调整，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收取其它任何费用。

如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有追加的供货清单，双方约定按本合同约定的单价进行结算，如合同中没有相对应的货物单价，乙方须在收到甲方追加货物通知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将产品价格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甲方。甲方询价、比价后在 3 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甲方如有定制商品的需求，有关型号及式样以双方加盖公章确认之定制品样稿确认单为准。

二、供货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完成交付

三、质量保证及质保期限

乙方所提供产品的质量标准按照国家及产品使用地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及甲方的采购标准确定，若上述标准不一致的，以更严格和更高的标准为准。乙方保证所提供的产品完全符合其产品说明书的技术标准和功能描述，乙方提供的产品说明书是完整的、清晰的、准确无误的，能够满足产品的检验、安装、调试、测试、验收、运行和维护的需要。

乙方供应的货物（含附件等，如有）必须是全新的、表面和内部均无瑕疵的原厂正品。

乙方提供的货物须满足甲方招标文件中的技术和服务需求、规格说明，保证甲方在正常使用下，在其使用期内均能满足规定的性能、可靠性和扩展性。

合同及附件中对产品性能有特殊要求的，乙方所供产品还应符合合同及附件的约定。

乙方所供产品质保期为：乙方提供30天质保和技术支持，质保期自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发现产品有任何质量问题的，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12小时内提供解决办法，如需要进行更换或者维修的，乙方应当在3日内响应维修或者更换完毕。如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当予以承担。如乙方未及时响应的，甲方有权请求第三方进行维修，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质保期内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维修或安装、人员交通、差旅费、食宿费等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

质保期结束前，乙方技术人员和甲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任何缺陷由供方负责免费更换、修理，在更换、修理之后，乙方将缺陷原因、修理内容、完成修理及恢复正常的时间和日期等书面报告内容给甲方，报告一式两份，各方各执一份。

自产品经甲方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三个月内，产品经过维修或更换后仍无法正常使用的，或再次发生同一质量问题的，视为乙方所交付的产品质量不合格，甲方有权退货，并要求乙方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因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质保期内，如由于火灾、水灾、地震等不可抗拒原因及甲方非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坏，乙方应负责免费维修，但产生的产品材料成本费用由甲方承担。

质保期满后，乙方仍应向甲方提供有偿维修，并必须在接到甲方维修通知后 2 日内，派人至甲方现场维修。产品的维修、更换，乙方酌情收取成本费和服务费，收费标准双方另行约定。

四、标的物包装

货物包装（包括集中包装和独立包装）上应注明产品名称、型号、件数等内容，满足货物被迅速识别分捡的要求。

乙方供应的货物应采取满足产品外观和内部质量完好要求的适当包装，该包装应能确保货物在正常装卸、搬运、储存等情况下安全无损且无变质。根据货物特性必须采取防潮、防晒、防锈、防腐蚀、防震动、防腐败、防变质及防止其它损坏的必要保护措施时，则乙方供货时应当采取以上包装方式。

包装费用由乙方承担；

因包装不符合标准或约定造成货物毁损灭失或其他后果的，均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

五、标的物的运输及交付

乙方负责将货物安全运抵交货地点、并将货物卸车、堆码在甲方指定的场所。

乙方负责办理将货物运抵交货地点的一切运输及装卸事项，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等）已包括在合同总价中，甲方不再承担任何费用。

交付地点：[甲方指定详细地点] ，指定收货人：[具体姓名] ，联系电话：[电话号码]。

交付时间：乙方应于合同签订后 [X] 日内将产品运至甲方指定交货地点。

合同标的意外毁损、灭失风险，在交付前由乙方承担；自乙方将交货、安装（如有）完毕，经甲方最终验收合格并交付甲方后转移至甲方。

因货物运输、装卸、安装等发生的不安全事故，导致甲方、乙方或第三人发生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六、标的物的安装调试（如有）

若本合同项下的货物涉及安装调试，乙方应自交货之日起 [X] 日内，按甲方指定位置完成货物的安装调试工作，并承担因此产生的费用。

乙方指派的安装人员应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制度及有关管理规定，在安装时应保护好安装现场原有建筑物结构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和管线，未经甲方书面允许，不得拆改原建筑结构及各种设备管线，否则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甲方及第三人造成的损失。

产品未安装完毕移交甲方之前，乙方应负责对安装现场的一切产品、材料、设备、设施和安装成品、半成品进行保护，并承担因此产生的费用。保护期间发生损坏的，乙方应自费予以修复。

乙方应指派专业技术人员负责产品的安装调试，并对其所指派人员的安全负责。安装调试期间，如因乙方及乙方所指派人员原因给甲方或第三人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七、付款时间及方式

付款时间：甲方收到货物且收到发票并对货物验收合格后向乙方支付全款。

乙方要求甲方付款前，应向甲方提供与待付款金额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甲方有权迟延付款且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同时不免除乙方所应履行的合同义务。乙方应当对其开具发票的合法性、合规性负责，如果因为乙方开具发票的合法性、合规性而导致甲方无法抵扣税款或遭受其他损失的，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并在甲方要求的期限内重新开具合法有效的发票。

乙方同意甲方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货款，乙方应对其指定的下列收款账户信息真实性、安全性、准确性负责，乙方指定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户  名：[公司账户名称]

开户行：[开户银行名称]

账  号：[银行账号]

八、验收

甲方收到货物后需及时对产品及合格证等相关资料进行验收，如果对产品名称、产品型号、设备参数、数量及合格证等相关资料等存在异议，应于收到货物后7个工作日内以邮件或传真形式通知乙方。该验收仅为对货物外观及数量的初步验收，验收通过不视为甲方对乙方产品质量问题的认可，如因乙方产品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乙方仍应承担质量问题的违约责任。

乙方应在交货同时向甲方提交该批货物的清单、用户手册、产品合格证明、质量保修卡等相关资料和相应的产品附件，否则甲方有权拒收该批货物。

乙方应在货物交付并安装调试（如有）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联系甲方进行最终验收，最终验收合格后及时办理移交手续。

甲乙双方对验收结果认识不一致的，由甲方提请质量检验监督机构进行鉴定，因鉴定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先行垫支。经鉴定合格的，甲方应当接受货物并签署验收单，因鉴定产生的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鉴定不合格的，甲方有权拒绝接受货物，由乙方自行处理并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费用。

九、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事件指合同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地震、水灾、雷击、雪灾、疫情等自然事件以及战争、罢工、国家政策变化等社会事件。

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使双方或任何一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时，发生不可抗力的一方应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避免或减少损失，将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在不可抗力发生后 24 小时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 30 日内向对方提供有效证明文件。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按期履行或不能履行所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一方未尽通知义务或未采取措施避免、减少损失的，应就扩大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十、合同变更和解除

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方式变更或解除合同。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任何一方均可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合同约定享有解除权的一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合同变更或解除，不能免除违约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十一、违约责任

如乙方逾期交付产品或迟延安装的，每逾期一日，按合同总价款的 1% 计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10 天，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按照合同总价款的 20%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乙方所交付产品的型号、规格、数量、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的，应按照合同总价款的 20%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在甲方要求的期限内重新交付符合合同要求的设备，因此导致交货或安装迟延的，乙方仍应承担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

乙方擅自将本项项下的安装调试义务交由第三人履行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按合同总价款的 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乙方迟延履行质保义务达 7 日的，甲方有权另行聘请第三方进行维修，因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甲方不能按约定期限付款的，每逾期 1 日，应就应付未付货款金额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本合同一经签订需完全遵照履行，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定及本合同所约定的单方解除权外，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单方解除本合同，否则应按合同总价款的 2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本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的实际损失的，以实际损失为准进行赔偿。实际损失的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的所有直接损失和为减少损失及解决纠纷而支出的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律师费、公告费、公证费、鉴定费、评估费、交通费、咨询费、文件制作费、差旅费等。

十二、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不停止无争议部分的执行。

十三、通知

甲乙双方的联系人、联系方式和文书送达地址等联络信息以本合同中注明的信息为准，任何一方变更联络信息的，应提前 3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视为未变更，因此导致通知或文书无法按时送达的，自通知或文书发出之日起即视为已送达，由变更方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十四、合同效力及其它约定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文本中的 “日”、“天”，除特别指出为工作日的，一律按日历天解释。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章）：

联系电话：

签订地点：

签订日期：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章）：

联系电话：

签订地点：

签订日期：
第五章  投标文件格式
投标文件编制说明

投标文件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给定的格式编制，格式之外的可自行编写。

投标人必须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由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副本可以是正本的复印件。纸质投标文件均须A4纸双面打印，分别各自装订成册并编制目录和页码。

项目编号: SXXDDL-【2026】022
理化所2026年试剂耗材采购
投 标 文 件

投标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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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投标函

致：（采购人名称）
根据贵单位   （项目名称）  的招标文件，我方代表（姓名、职务）经正式授权并代表     （投标人名称）     就该项目进行投标。
在此，我方郑重声明以下诸点，并负法律责任：

1、我方提交的投标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电子文件二份。
2、我方所附投标报价表中应提交和交付的货物/服务投标总价为：

人民币（大写）：     （￥：     元）。

3、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质疑的权力。
4、在开标后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允许撤回投标。
5、同意提供贵方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本投标有关的任何证据和资料。
6、如果中标，我们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
7、我方完全理解最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唯一条件，采购人有权选择质优价廉的货物/服务。
8、我方同意按招标文件规定，遵守贵方有关招标的各项规定。
9、我们同意，如果中标，向陕西希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交纳招标代理服务费。
10、投标有效期为自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起90日历日。
11、所有关于本项目的函电，请按下列地址联系：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详 细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电       话：                                          
传       真：                                          
开 户 银 行：                                          
帐       号：                                          
                   年    月    日

第二章  开标一览表
	采购内容
服务内容
	理化所2026年试剂耗材采购

	总报价
	人民币大写： 

小写：￥      元

	供货期
	

	质保期
	

	质量标准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投标分项报价表

	序号
	产品名称
	招标参数
	数量
	单位
	单价（元）
	总价（元）
	对应所投产品生产许可证的页码（如有）

	1
	9种真菌毒素混合外标/甲醇
	AFB1(1ppm)，AFB2(1ppm)，AFG1 (1ppm)，AFG2(1ppm)，OTA(1ppm)，TeA(50ppm)，AOH(50ppm)，AME(10ppm)，TEN(10ppm)， 2mL/瓶，同位素丰度≥98%，附带溯源证书
	1
	瓶
	
	
	

	2
	9种真菌毒素混合内标/甲醇
	13C-AFB1(0.5ppm)13C-AFB2(0.5ppm)13C-AFG1(0.5ppm)13C-AFG2(0.5ppm)13C-0TA(0.5ppm)，13C-TeA(25ppm)
13C-AOH(25ppm)13C-AME(5ppm)，13C-TEN(5ppm)， 1.2mL/瓶，同位素丰度≥98%，附带溯源证书
	1
	瓶
	
	
	

	3
	100 µg/mL展青霉素/棒曲霉素(Patulin)/乙腈
	100 µg/mL，1.2mL/瓶
	1
	瓶
	
	
	

	4
	U-[13C7]-展青霉素（Patulin）-25 µg/mL /乙腈
	25 µg/mL，1.2mL/瓶
	1
	瓶
	
	
	

	5
	果胶酶
	果胶酶（多聚半乳糖醛酸酶），酶活力≥500 U/mg（或≥1500 U/mL），规格：25g/瓶，符合GB/T 23535或等效标准
	2
	瓶
	
	
	

	6
	17种真菌毒素混合外标
	AFB1(0.5ppm)；AFB2(0.5ppm)；AFG1(0.5ppm)；AFG2(0.5ppm)；NIV(50ppm)；DON(50ppm)；3-DON(50ppm)；15-DON(50ppm)；ZEN(5ppm)；T-2(5ppm)；HT-2(10ppm)；ST(0.5ppm)；OTA(0.5ppm)；FB1(10ppm)；FB2(10ppm)；FB3(10ppm)；DON-3G（50ppm），2mL/瓶
	1
	瓶
	
	
	

	7
	17种真菌毒素同位素内标
	13C-AFB1(0.1ppm)；13C-AFB2(0.1ppm)；13C-AFG1(0.1ppm)；13C-AFG2(0.1ppm)；13C-ZEN(12.5ppm)；13C-DON(12.5ppm)；13C-3-DON(12.5ppm)；13C-15-DON(12.5ppm)；13C-D3G(12.5ppm)；13C-NIV(12.5ppm)；13C-OTA(0.2ppm)；13C-FB1(5ppm)；13C-FB2(5ppm)；13C-FB3(5ppm)；13C-T-2(0.5ppm)；13C-HT-2(5ppm)；13C-ST(0.2ppm)，  1.2mL/瓶
	1
	瓶
	
	
	

	8
	100 µg/mL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Deoxynivalenol)/乙腈
	100 µg/mL，1.2mL/瓶
	1
	瓶
	
	
	

	9
	U-[13C15]-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Deoxynivalenol）-25 µg/mL /乙腈
	25 µg/mL，1.2mL/瓶
	2
	瓶
	
	
	

	10
	黄曲霉毒素混合内标-（U-[13C17]-AFB1，AFB2，AFG1，AFG2）-0.5 µg/mL /乙腈
	0.5 µg/mL，1.2mL/瓶
	2
	瓶
	
	
	

	11
	4种黄曲霉毒素（B1、B2、G1、G2）混合标准溶液
	浓度：1μg/mL，溶剂：乙腈，规格：1.2mL/瓶，附带标准证书
	1
	瓶
	
	
	

	12
	离子色谱氢氧根分析柱
	填料：季铵型聚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共聚物，规格：250mm×4mm，适用氢氧根淋洗液体系，兼容IonPac AS11-HC或等效柱
	1
	根
	
	
	

	13
	离子色谱氢氧根保护柱
	填料：季铵型聚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共聚物，规格：50mm×4mm，或等效预柱系统
	1
	根
	
	
	

	14
	离子色谱阴离子抑制器
	抑制容量：≥200μeq/min，接口：4mm标准接口，适用于氢氧根淋洗液体系阴离子分析，兼容主流品牌离子色谱仪（如Dionex、Shimadzu、Metrohm等）或提供适配承诺函
	1
	个
	
	
	

	15
	离子色谱碳酸盐去除装置
	接口：4mm，适用于氢氧根淋洗液体系，可在线去除碳酸盐干扰，兼容Dionex CRD200或等效装置"
	1
	个
	
	
	

	16
	3-氯-1，2-丙二醇棕榈酸二酯
	50μg/mL，1.0mL/瓶，以醇计
	1
	支
	
	
	

	17
	13C3-3-氯-1，2-丙二醇棕榈酸二酯
	50μg/mL，1.0mL/瓶，以醇计
	2
	支
	
	
	

	18
	2-氯-1，3-丙二醇硬脂酸二酯
	50μg/mL，1.0mL/瓶，以醇计
	1
	支
	
	
	

	19
	D5-2-氯-1，3-丙二醇硬脂酸二酯
	50μg/mL，1.0mL/瓶，以醇计
	2
	支
	
	
	

	20
	缩水甘油棕榈酸酯
	50μg/mL，1.0mL/瓶，以醇计
	2
	支
	
	
	

	21
	D5-缩水甘油棕榈酸酯
	50μg/mL，1.0mL/瓶，以醇计
	2
	支
	
	
	

	22
	烤肠质控样品
	检测项目：氯丙醇酯类（3-MCPD酯、2-MCPD酯）及缩水甘油酯（GE），或等效食品安全指标，规格：30g/瓶
	1
	瓶
	
	
	

	23
	烤肠阴性质控样
	30g/瓶
	1
	瓶
	
	
	

	24
	苯基硼酸
	10g
	1
	瓶
	
	
	

	25
	甲醇中N-二甲基亚硝胺（NDMA）标准溶液
	1000μg/mL，1mL
	2
	支
	
	
	

	26
	甲醇中N-二乙基亚硝胺（NDEA）标准溶液
	1000μg/mL，1mL
	2
	支
	
	
	

	27
	甲醇中N-二甲基亚硝胺-D6（NDMA-D6）标准溶液
	100μg/mL，1mL
	2
	支
	
	
	

	28
	甲醇中N-二乙基亚硝胺-D4（NDMA-D4）标准溶液
	100μg/mL，1mL
	2
	支
	
	
	

	29
	椰壳固相萃取小柱
	填料量2000mg，柱体积6mL，粒径范围：60-200目（或100-300μm），30支/盒，适用于GB 23200.113等农残检测标准
	3
	盒
	
	
	

	30
	螺母
	材质：316不锈钢或等效，规格：M6×1.0（或适配1/16英寸管路），强度等级：A2-70或以上，5个/包，适用于气相色谱仪进样口连接
	3
	包
	
	
	

	31
	石墨垫
	材质：高纯石墨（纯度≥99.5%，密度≥1.6g/cm³），规格：内径0.5mm×外径6mm×厚度1mm（或适配1/16英寸管路），10个/包，适用于气相色谱仪进样口密封，耐温≥350℃，耐压≥5MPa
	3
	盒
	
	
	

	32
	乙二胺-盐酸缓冲溶液
	500mL ， pH 6.8
	3
	瓶
	
	
	

	33
	色度
	500度
	1
	瓶
	
	
	

	34
	铝单元素溶液标准物质
	100μg/mL，80mL
	1
	瓶
	
	
	

	35
	进样小瓶
	进样小瓶，螺口，棕色玻璃或避光玻璃，标识区，2mL， 100个/盒，尺寸：12 ×（30-33 ）毫米
	20
	盒
	
	
	

	36
	进样小瓶瓶盖
	螺口，直径12mm，带双层复合垫片（PTFE面接触样品，硅橡胶面提供弹性密封），垫片总厚度≥1.5mm，颜色可选（蓝、黑、透明等），100个/包
	30
	包
	
	
	

	37
	铝质控样
	0.210mg/L，30mL
	1
	瓶
	
	
	

	38
	福尔马肼浊度溶液标准物质
	100mL，400NTU
	1
	瓶
	
	
	

	39
	乙醇标准物质
	1mL
	3
	支
	
	
	

	40
	甲醇标准物质
	1mL
	3
	支
	
	
	

	41
	甲醇中5种挥发性卤代烃混标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一氯二溴甲烷，二氯一溴甲烷，三溴甲烷
	6
	支
	
	
	

	42
	水中六价铬标准溶液
	20 mL
	2
	支
	
	
	

	43
	水中甲醛标准物质
	2mL
	2
	支
	
	
	

	44
	水溶液中六价铬标准样品
	20 mL
	2
	支
	
	
	

	45
	叔戊醇
	1mL
	2
	支
	
	
	

	46
	丙酮中乙草胺溶液
	1mL
	3
	支
	
	
	

	47
	花生油脂肪酸标准物质
	1mL
	1
	支
	
	
	

	48
	大豆油脂肪酸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1mL
	1
	支
	
	
	

	49
	37种脂肪酸甲酯混合标准溶液
	1.2mL
	2
	支
	
	
	

	50
	1，5-二苯卡巴肼
	10g
	2
	支
	
	
	

	51
	10 mL透明容量瓶
	1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15
	盒
	
	
	

	52
	10 mL棕色容量瓶
	1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15
	盒
	
	
	

	53
	25 mL透明容量瓶
	25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15
	盒
	
	
	

	54
	25 mL棕色容量瓶
	25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15
	盒
	
	
	

	55
	50 mL透明容量瓶
	5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15
	盒
	
	
	

	56
	50 mL棕色容量瓶
	5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15
	盒
	
	
	

	57
	100 mL透明容量瓶
	10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15
	盒
	
	
	

	58
	100 mL棕色容量瓶
	10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15
	盒
	
	
	

	59
	250 mL透明容量瓶
	25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3
	盒
	
	
	

	60
	250 mL棕色容量瓶
	25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3
	盒
	
	
	

	61
	500 mL透明容量瓶
	50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3
	盒
	
	
	

	62
	500 mL棕色容量瓶
	500 mL，2个/盒，A级精度，硼硅酸盐玻璃 （Boro 3.3）材质，PP塞
	3
	盒
	
	
	

	63
	蓝色丁腈手套
	加厚型耐用蓝色丁腈手套，（具体尺寸符合GB 10213-2016要求）；拉伸强度≥14MPa，扯断伸长率≥500%耐酸碱、耐油脂，1箱（100只/盒 10盒/箱），S号
	6
	箱
	
	
	

	64
	蓝色丁腈手套
	加厚型耐用蓝色丁腈手套，（具体尺寸符合GB 10213-2016要求）；拉伸强度≥14MPa，扯断伸长率≥500%耐酸碱、耐油脂，1箱（100只/盒 10盒/箱），M号
	6
	箱
	
	
	

	65
	蓝色丁腈手套
	加厚型耐用蓝色丁腈手套，（具体尺寸符合GB 10213-2016要求）；拉伸强度≥14MPa，扯断伸长率≥500%耐酸碱、耐油脂，1箱（100只/盒 10盒/箱），L号
	6
	箱
	
	
	

	66
	skalar连续流动分析仪试剂
	氰化物预制试剂，适用于连续流动分析仪，可适配Skalar、Seal Analytical等主流品牌仪器，或提供兼容性承诺函
	5
	套
	
	
	

	67
	气相色谱柱
	 固定相：5%苯基-95%二甲基聚硅氧烷，规格：15m×0.25mm×0.25μm，7英寸柱架，超高惰性超低流失柱
	2
	根
	
	
	

	68
	QuEChERS 提取试剂盒
	  QuEChERS提取试剂盒，缓冲，15 mL，带陶瓷均质子，50/包. 试剂盒内容物：4 g MgSO4、1 g NaCl、1 g 柠檬酸钠、0.5 g 柠檬酸二钠盐，50 mL 试管，带陶瓷均质子；适用于AOAC 2007.01或EN 15662标准方法
	2
	盒
	
	
	

	69
	QuEChERS 分散试剂盒-浅色
	 QuEChERS 分散试剂盒，一般水果和蔬菜，EN 方法，15 mL，50/包. 包含：150 mg PSA、900 mg MgSO4。去除极性有机酸、某些糖类和脂类；适用于AOAC 2007.01或EN 15662标准方法
	2
	盒
	
	
	

	70
	QuEChERS 分散试剂盒-深色
	 QuEChERS 分散试剂盒，有色水果和蔬菜，EN 方法，15 mL，50/包. 包含：148 mg PSA、15 mg GCB、887 mg MgSO4。去除极性有机酸、某些糖类和脂类；适用于AOAC 2007.01或EN 15662标准方法
	2
	盒
	
	
	

	71
	HLB固相萃取小柱-200mg
	HLB固相萃取小柱，6mL，填料：200mg，粒径30μm，30支/包，符合GB/T 19619或HJ 834-2017等标准要求
	5
	盒
	
	
	

	72
	正己烷
	符合GB/T 14305-2015《化学试剂 正己烷》；色谱纯（HPLC级），4L*4瓶
	1
	箱
	
	
	

	73
	乙酸乙酯
	符合GB/T 12589-2007《化学试剂 乙酸乙酯》；色谱纯（HPLC级）4L*4瓶
	1
	箱
	
	
	

	74
	乙醇
	符合GB/T 678-2002《化学试剂 乙醇（无水乙醇）；色谱纯（HPLC级）2.5L*4瓶
	1
	箱
	
	
	

	75
	甲醇
	符合GB/T 683-2006《化学试剂 甲醇》；色谱纯（HPLC级）4L*4瓶
	1
	箱
	
	
	

	76
	乙腈
	符合GB/T 13254-2017《化学试剂 乙腈》；色谱纯（HPLC级）4L*4瓶
	1
	箱
	
	
	

	77
	邻苯二甲酸氢钾pH标准缓冲溶液
	pH=4.00，100 mL/瓶
	1
	瓶
	
	
	

	78
	混合磷酸盐pH标准缓冲溶液
	pH=6.86，100 mL/瓶
	1
	瓶
	
	
	

	79
	硼砂pH标准缓冲溶液
	pH=9.18，100 mL/瓶
	1
	瓶
	
	
	

	80
	电导率标准溶液
	电导率标准溶液，基质：氯化钾，电导率值（25°C）：1413±50 μS/cm，扩展不确定度≤1%，规格：250 mL/瓶，可溯源至国家电导率基准
	1
	瓶
	
	
	

	81
	甲醇中2-异丁基-3-甲氧基吡嗪
	甲醇中的2-异丁基-3-甲氧基吡嗪内标标准溶液，1000 μg/mL， 1mL/支
	1
	支
	
	
	

	82
	甲醇中2-甲基异茨醇和土臭素混合标准溶液
	甲醇中2-甲基异茨醇和土臭素混合标准溶液，100 μg/mL，1mL/支
	1
	支
	
	
	

	83
	甲醇中22种挥发性有机物-TVOC混标
	1.2mL/支*6支/套，2.5μg/mL， 5μg/mL ， 10μg/mL ，20μg/mL ，50μg/mL ，100μg/，介质: 甲醇，组分：正己烷，乙酸乙酯，三氯甲烷，苯，环己烷，四氯化碳，正庚烷，三氯乙烯，甲基环己烷，甲苯，正辛烷，四氯乙烯，乙酸丁酯，氯苯，乙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苯乙烯，邻二甲苯，正壬烷，1，4-二氯苯，正十六烷
	2
	套
	
	
	

	84
	甲醇中22种挥发性有机物-TVOC混标
	1.2mL/支，1000μg/mL，介质：甲醇，组分：正己烷，乙酸乙酯，三氯甲烷，苯，环己烷，四氯化碳，正庚烷，三氯乙烯，甲基环己烷，甲苯，正辛烷，四氯乙烯，乙酸丁酯，氯苯，乙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苯乙烯，邻二甲苯，正壬烷，1，4-二氯苯，正十六烷
	1
	支
	
	
	

	85
	22种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混合标准溶液
	100 μg/mL ， 22 pesticide mix solution in acetone， 丙酮介质，1.2 mL/支，First Standard，敌敌畏，2，4，6-三氯酚，α-HCH，六氯苯，乐果，莠去津，β-HCH，五氯酚，γ-HCH，δ-HCH，百菌清，甲基对硫磷，七氯，马拉硫磷，毒死蜱，对硫磷，p，p-DDE，p，p-DDD，o，p-DDT，p，p-DDT，DEHP，溴氰菊酯
	2
	支
	
	
	

	86
	苊-D10、䓛-D12、菲-D10混合标准溶液
	1000 μg/mL，1.2 mL/支，苊-D10、菲-D10和䓛-D12的混合标准溶液，丙酮介质
	2
	支
	
	
	

	87
	水中氨氮标准溶液
	ρ（NH3-N）= 1000 μg/mL，介质：水，50 mL/瓶
	1
	瓶
	
	
	

	88
	酒石酸钾钠溶液
	500g/L，100 mL/瓶
	2
	瓶
	
	
	

	89
	镊子
	不锈钢镊子，3支/套，包含：尖头型（长度≥110mm）、平头型（长度≥120mm）、弯头型（长度≥125mm），材质：304不锈钢或等效，表面抛光处理，无磁性
	1
	套
	
	
	

	90
	活性炭口罩
	4层活性炭，50个/盒*40盒/箱，无呼吸阀
	1
	箱
	
	
	

	91
	离心管
	15mL离心管，聚丙烯，锥形底，带密封帽或螺旋帽，机架包装，无菌，50个/架*10架/箱
	6
	箱
	
	
	

	92
	离心管
	50毫升离心管，聚丙烯，锥形底，带密封帽或螺旋帽，机架包装，无菌，25个/架*20架/箱，最大耐受离心力大于等于15000×g
	6
	箱
	
	
	

	93
	32种农药混标
	32种农药混标溶液，（包含：苯醚甲环唑、吡唑醚菌酯、烯酰吗啉、嘧霉胺、甲霜灵、多菌灵、三唑酮、戊唑醇、腈菌唑、氧乐果、甲拌磷及其氧类似物（甲拌磷、甲拌磷砜、甲拌磷亚砜）、乙酰甲胺磷、甲胺磷、乐果；吡虫啉、啶虫脒、噻虫啉、噻虫嗪、噻虫胺、呋虫胺、烯啶虫胺、氯噻啉、哌虫啶、环氧虫啶、氟啶虫胺腈、氟吡呋喃酮、二甲戊灵、咪鲜胺（包括咪酰胺、咪鲜胺-脱咪唑甲酰胺基、咪鲜胺-脱氨基咪唑）），100ug/mL，乙腈溶剂
	5
	支
	
	
	

	94
	242种农残混标
	100μg/mL ，1mL
	1
	支
	
	
	

	95
	水中55种VOCs
	1000μg/mL，1mL
	1
	支
	
	
	

	96
	水胺硫磷
	100μg/mL 
	2
	支
	
	
	

	97
	蔬菜粉中水胺硫磷质控样
	25g/瓶
	1
	支
	
	
	

	98
	正己烷/甲苯中4种六六六混标
	100μg/mL ，1mL
	2
	支
	
	
	

	99
	正己烷/甲苯中4种DDT混标
	100μg/mL ，1mL
	2
	支
	
	
	

	100
	高锰酸钾容量分析用标准溶液
	(1/5KMnO4):1.0mol/L
	4
	瓶
	
	
	

	101
	草酸钠容量分析用标准溶液
	(1/2Na2C2O4):1.0mol/L
	4
	瓶
	
	
	

	102
	水质快检硫化物检测试剂包
	100个/包
	1
	包
	
	
	

	103
	水中硫化物标准溶液
	100μg/mL，B
	2
	支
	
	
	

	104
	N，N-二乙基对苯二胺
	98%，25g
	1
	瓶
	
	
	

	105
	六水合氯化铁
	99.3%，100g
	1
	瓶
	
	
	

	106
	样品保存瓶
	32个/盒，10mL，带盖子
	5
	盒
	
	
	

	107
	吹扫捕集样品瓶
	100个/盒，10mL，带盖子
	4
	盒
	
	
	

	108
	生物成分分析标准物质（小麦）
	GBW10046
	1
	瓶
	
	
	

	109
	0.5-10 mL加长型移液枪头
	0.5-10 mL加长型枪头， 2包x100个吸头/盒，
	5
	盒
	
	
	

	110
	0.5-10 mL普通型移液枪头
	0.5-10 mL枪头，2包x100个吸头/盒
	10
	盒
	
	
	

	111
	100-5000μL普通型移液枪头
	100-5000μL枪头，5包x100个吸头/盒
	10
	盒
	
	
	

	112
	50-1000μL普通型移液枪头
	50-1000μL枪头，2包x500个吸头/盒
	10
	盒
	
	
	

	113
	20-200μL普通型移液枪头
	20-200μL黄色枪头，2包x500个吸头/盒
	10
	盒
	
	
	

	114
	20-200μL盒装移液枪头
	20-200μL盒装枪头，100个/盒
	10
	盒
	
	
	

	115
	小麦粉中铝质控样品
	20g/瓶，附带标准值及不确定度证书，|Z|≤2
	1
	瓶
	
	
	

	116
	萃取管
	材质：聚丙烯/玻璃，容积：15mL（或根据方法确定），带筛板，30支/盒，适用于《2026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手册》食品中 13 种防腐剂 GC-MS 测定法标准操作程序前处理要求
	1
	盒
	
	
	

	117
	净化柱
	填料：C18/PSA/GCB等（根据方法），规格：1g/6mL或等效，30支/盒，符合《2026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手册》食品中 13 种防腐剂 GC-MS 测定法标准操作程序前处理要求
	1
	盒
	
	
	

	118
	13种添加剂混标
	10毫升，1000μg/mL
	1
	支
	
	
	

	119
	D4-对羟基苯甲酸乙酯
	1毫升，1000μg/mL
	1
	支
	
	
	

	120
	油脂吸附剂
	基质：硅藻土/硅胶等，规格：1g/3mL或等效，30支/盒，适用于《2026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手册》食品中 4种抗氧化剂 GC-MS 测定法标准操作程序前处理要求
	1
	盒
	
	
	

	121
	分散固相萃取净化管（d-SPE）
	填料：硅藻土+C18，规格：300mg/15mL或等效，30支/盒，适用于《2026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手册》食品中 4种抗氧化剂 GC-MS 测定法标准操作程序前处理要求
	1
	盒
	
	
	

	122
	4种抗氧化剂
	10mL，1000μg/mL
	1
	支
	
	
	

	123
	烤肠中叔丁基对羟基茴香醚质控样
	|Z|≤2，10g
	1
	支
	
	
	

	124
	小麦粉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呕吐毒素）
	|Z|≤2，25g
	1
	支
	
	
	

	125
	蔬菜粉中水胺硫磷质控样
	|Z|≤2，10g
	1
	支
	
	
	

	126
	圆白菜粉中的镉质控样
	|Z|≤2，10g
	1
	支
	
	
	

	127
	苹果汁中的苋菜红质控样
	|Z|≤2，30g
	1
	支
	
	
	

	128
	鱼肉粉中的地西泮质控样
	|Z|≤2，15g
	1
	支
	
	
	

	129
	谷物制品中的磷酸根离子质控样
	|Z|≤2，10g
	1
	支
	
	
	

	130
	矿泉水中的偏硅酸质控样
	|Z|≤2，50mL
	1
	支
	
	
	

	131
	化妆品中的甲醇质控样
	|Z|≤2，20g
	1
	支
	
	
	

	132
	生活饮用水中的2-甲基异莰醇质控样
	|Z|≤2， 50mL
	1
	支
	
	
	

	133
	生活饮用水中的二氯乙酸质控样
	|Z|≤2，100mL
	1
	支
	
	
	

	134
	空气中的甲醛质控样
	|Z|≤2，20mL
	1
	支
	
	
	

	135
	粉尘中的锰质控样
	|Z|≤2，5g
	1
	支
	
	
	

	136
	冻干牛血中的铅质控样
	|Z|≤2，2mL
	1
	支
	
	
	

	137
	茶叶中的砷质控样
	|Z|≤2，25g
	1
	支
	
	
	

	138
	保健品中的咖啡因质控样
	|Z|≤2，50mL
	1
	支
	
	
	

	139
	石墨压环
	材质：高纯石墨（纯度≥99.9%），规格：内径16mm×外径22mm×厚度3mm（或适配16mm口径仪器），10个/盒，适用于原子吸收光谱仪（AAS）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ICP）进样系统
	1
	盒
	
	
	

	140
	 螺丝
	材质：304不锈钢或316不锈钢，规格：M6×20mm（或适配16mm口径仪器安装），强度等级：A2-70或A4-70，5个/包，适用于光谱仪进样系统或真空系统连接
	1
	包
	
	
	

	141
	石墨垫
	材质：高纯柔性石墨（纯度≥99.5%，密度≥1.6g/cm³），规格：内径16mm×外径24mm×厚度1.5mm（或适配16mm口径仪器），10个/盒，适用于高温高压密封，耐温≥400℃，耐压≥10MPa
	1
	盒
	
	
	

	合计
	大写：
小写：      元


说明：
1.所有价格均系用人民币表示，单位为元，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2.该表中包含投标人认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所有费用,各项费用须列出明细清单。
3.合计总价应与  开标一览表中投标总价金额一致。
投标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第四章  技术、商务指标偏离表
	序号
	名称
	采购文件要求
	响应文件响应
	有无偏离
	备注

	
	
	
	
	
	

	
	
	
	
	
	

	
	
	
	
	
	

	
	
	
	
	
	

	
	
	
	
	
	

	
	
	
	
	
	


投标人保证：除商务和技术偏差表列出的偏差外，投标人响应招标文件的全部要求。

    如完全响应则无需填写此表，在盖章处加盖单位公章即可。
投标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第五章  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地    址
	

	主管部门
	
	法定代表人
	
	职    务
	

	注册时间
	
	类型
	

	近三年内有经营活动中有无重大违法纪录
	

	是否依法缴纳税收
	
	是否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单
位
概
况
	注册资本
	   万元
	占地面积
	              平方米

	
	职工总数
	    人
	建筑面积
	              平方米

	
	资产
情况
	净资产        万元
	固定资产原值：    万元
固定资产净值：    万元

	
	
	负  债        万元
	

	
	
	主营收入
（万元）
	收入总额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近三年财务状况
	202   年
	
	
	
	

	
	202   年
	
	
	
	

	
	202   年
	
	
	
	


我们保证上述表格中的资料和数据是真实的、正确的。

特别说明：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文件，有关材料的复印件应加盖单位公章。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合格有效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参与的提供其身份证明。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24年度或202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包括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及其附注）；或开标日期前六个月内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或《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担保函。（以上三种形式的资料提供任何一种即可）。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4、税收缴纳证明：提供2025年4月至今已缴纳至少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款的相关凭据（时间以税款所属日期为准），凭据应有税务机关或代收机关的公章或业务专用章。依法免税或无须缴纳税款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5、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提供2025年4月至今已缴存的至少一个月的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单位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6、参会人员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直接参加投标，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
7、信用记录查询：参加本项目的潜在投标人须无不良信用记录，将通过以下系统或平台对拟参加本项目投标人的信用记录进行查询：（1）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2）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8、利害关系及关联关系：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

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9、非联合体参加投标：提供非联合体承诺。
    10、特定资质：投标人必须具备《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格式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 系   （投标人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  （项目名称）  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自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起90日历天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               （全称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格式2：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采购人名称）   ：


（投标人名称） 于       年      月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详细注册地址）      合法注册并经营，公司主营业务为              ， 营业（生产经营）面积为       ，现有员工数量为       ，其中与履行本合同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有（         专业能力、数量） ，本公司郑重承诺，具有履行本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日    期 ：      年      月        日

格式3：投标人关联关系说明
1、投标人单位负责人在其他单位任职情况

2、投标人控股关系说明

（1）投标人下属控股单位：

（2）投标人上属控股单位：

3、投标人管理关系说明

（1）投标人下属管理单位：

管理职责（行政、人事等）：

（2）投标人上属管理单位：

管理职责（行政、人事等）：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日    期 ：      年      月        日

格式4：非联合体承诺书


（采购人名称）   ：

我公司参加本次                （项目名称）非联合体参加，特此承诺。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日    期 ：      年      月         日

第六章  投标方案说明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采购需求及商务要求”和评审办法作出响应，格式自拟，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技术指标

2、配送方案

3、质量保障方案

4、 产品来源渠道

5、仓储及设施设备

6、投标人有完善的管理体系

7、应急方案

8、售后服务方案

9、业绩

第七章  诚信投标承诺书
致：  （采购人） 
作为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项目名称）的投标人，本公司郑重承诺：

1、我方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在参加本项目投标之前不存在被依法禁止经营行为、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情况，如有隐瞒实情，愿承担一切责任及后果。

3、近三年受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理、不良行为记录为   次（没有填零），如有隐瞒实情，愿承担一切责任及后果。

4、我方______（填“未被列入”或“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我方______（填“未被列入”或“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6、我方______（填“未被列入”或“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7、参加本次投标提交的所有证明文件及业绩证明文件是真实的、有效的。

以上承诺如有不实，我方将无条件地退出本项目的采购活动，并遵照《政府采购法》有关“提供虚假材料的规定”接受处罚。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第八章  其他材料
投标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附件一（如有）：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采购人名称）的  （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 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制造商为         （企 业名称）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 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制造商为         （企 业名称）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 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 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未按上述要求提供、填写的，评审时不予以考虑。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 立企业可不填报。
附件二（如有）：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         单位的      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如有）：

监狱企业证明文件（如有）

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的规定，监狱企业是指由司法部认定的为罪犯、戒毒人员提供生产项目和劳动对象，且全部产权属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直属煤矿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各地（设区的市）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康复所，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的企业。

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 四：
节能环保、环境标志产品明细表
	序号
	产品
名称
	制造厂家
	规格
型号
	类别
	认证证书
编号
	数量
	单价
	总价
	备注

	
	
	
	
	
	
	
	
	
	

	
	
	
	
	
	
	
	
	
	

	
	
	
	
	
	
	
	
	
	

	
	
	
	
	
	
	
	
	
	

	
	
	
	
	
	
	
	
	
	

	
	
	
	
	
	
	
	
	
	

	合计（人民币）
	


            投标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注：
1.如投标产品为节能环保、环境标志产品，须按格式逐项填写，并附相关证明（注：  环境标志产品是指由财政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中   的有效期内的产品；节能产品是指由财政部、国家发改委颁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 中的有效期内的产品）。
2.类别填写：节能环保产品或环境标志产品。
附件五：
《拒绝政府采购领域商业贿赂承诺书》
为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采购领域商业贿赂行为的号召，我公司再次承诺：
1.在参与采购活动中遵纪守法、诚信经营、公平竞标。
2.不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评审专家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以谋取成交交 易机会。
3.不向采购代理机构和采购人提供虚假资质文件或采用虚假应标方式参与采购市场 竞争并谋取成交、成交。
4.不采取“ 围标、陪标 ”等商业欺诈手段获取采购订单。
5.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投标人。
6.不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时“偷梁换柱、以次充好 ”损害采购人的合法权益。
7.不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采购评审专家或其他投标人恶意串通，进行质疑 和投诉，维护采购市场秩序。
8.尊重和接受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和采购代理机构公开招标采购要求，承担因违 约行为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9.不发生其他有悖于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原则的行为。
承诺单位：（盖章）                  全权代表：（签字）
地址：                                 邮编：
电话：                               电话：
年    月    日

